
 

 

盐城工学院文件 
盐工发〔2020〕5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盐城工学院 

通用办公设备与办公家具配置标准》的通知 

 

各教学院部，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盐城工学院通用办公设备与家具配置标准》已经 2020 年

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希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盐城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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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工学院通用办公设备与办公家具配置标准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的科学

配置，强化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，提高国有资产的使

用效益，依据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江苏省省级

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配置标准》（苏财规〔2017〕

17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 

第二条 本标准中所称通用办公设备及办公家具，是指满足

行政人员办公基本需要的设备和家具，不含特殊需要的专业类办

公设备及家具。对未列入本标准的其他办公设施，应当按照从严

控制的原则配置。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办公自动化设备，具体分为：计算机、打印机、复印

机、速印机、扫描仪、传真机、投影机、摄照设备和其他办公自

动化设备等电子电器设备。 

（二）空调设备，具体分为：中央空调、分体空调等。 

（三）办公家具，具体分为：办公桌椅、文件（书）柜、沙

发、茶几等常规家具。 

第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校内各单位行政坐班人员的办公家具

与办公设备配置。本标准所指的行政坐班人员是指：党政群机构

全体坐班人员、直属单位部分坐班人员、教学院部行政机构人员，

科研业务机构中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和学报编辑部等人员参照本标

准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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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本标准是学校预算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资

产配置预算编制和实施采购的基本依据。 

第五条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的配置应遵循“科学合理、

经济适配、有效利用、厉行节约、节能环保”的基本原则。 

第六条 配置的基本要求： 

（一）根据各部门各单位编制人数（多身份不重复配置），

结合机构职能、工作需要和预算安排情况，在不超出按本标准的

范围内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合理安排通用办公设备及家具的配置。 

（二）因特殊工作，确需增添特殊职能需要的专用设施、设

备的或超标准配置某项办公设备及家具的，由使用单位提出书面

申请，经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后报校领导审批。若专用设施、设

备涵盖一般办公设备功能的，则核减相应数量的对应办公设备。 

（三）临时性机构办公设备以及因工作需要超标配置的办公

设备，由使用部门提出配置申请报国资处提交校长办公会通过后

执行。 

（四）现有办公设施配置超过本标准的，在未进行调剂之前，

暂继续使用。现有办公设施配置未达到本标准，根据各单位实际

需要与学校财力状况，逐年安排资金配置。 

（五）未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固定资产，原则上不得报废。 

（六）校级领导办公设备与办公家具配置标准按上级有关文

件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行政办公设备及家具配置预算标准包括实物量标



 

 
—3— 

准、价格上限标准和使用年限标准 3 部分。 

（一）实物量标准是在兼顾各种需要情况下，配置行政办公

设备及家具的最高数量限制标准，不是必需达到的标准。 

（二）价格上限标准是配置行政办公设备及家具的最高价格

限制标准。 

（三）使用年限标准是行政办公设备及家具的最低使用年限

限制标准，不是必须报废的年限标准。已达到最低使用年限，但

尚可继续使用的，应当继续使用，以充分发挥设备及家具的使用

效益。 

第八条 学校将视事业发展需要、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，适

时更新和调整本标准。 

第九条 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

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 盐城工学院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表 

2. 盐城工学院通用办公家具配置标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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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盐城工学院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表 

 

资产品目 数量上限（台） 
价格上限

（元） 

最低使

用年限

（年） 

性能要求 

台式计算机 

（含预装正版操

作系统软件） 

台式计算机数量上限单位编制人数

的 100%，便携式计算机基础数为每单

位一台，上限为单位编制人数的 20%；

台式计算机与便携式计算机的人均数

量不超过 1.2 台。 

设立专门内网和有外勤的部门、单

位可根据机构职能和工作需要，台式计

算机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人数的

100%，便携式计算机上限为单位编制

人数的 50%，台式计算机与便携式计算

机的人均数量不超过 1.5 台。 

5000 6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的规

定，配置具有

较强安全性、

稳定性、兼容

性，且能耗低、

维修便利的设

备，不得配置

高端设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便携式计算机 

（含预装正版操

作系统软件） 

7000 6 

打

印

机 

A4 打印机 
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编制人数的 50%

计算，每间办公室配备一台。 
2,000 6 

A3 网络打

印机 

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编制人数的 15%

计算。 
8,000 6 

彩 色 打 印

机 

原则上不配备彩色打印机，确有需要

的，在打印机编制总额内合理配置。 
4,500 6 

票 据 打 印

机 
根据机构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。 3,000 6 

一体机 

根据机构职能和工作需要，在打印机编

制总额内合理配置，同时减少扫描仪、

传真机的配置数量。 

3,000 6 

复

印

机 

普 通 复 印

机 

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编制人数的 5%计

算。 
20,000 

6 年或 

复印 30 

万张纸 高 速 复 印

机 

编制人数 50 人以上（含 50 人）的单位

可以配置 1 台。 
5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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碎纸机 
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编制人数的 15%

计算。 
1,200 6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的规

定，配置具有

较强安全性、

稳定性、兼容

性，且能耗低、

维修便利的设

备，不得配置

高端设备。 

传真机 
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编制人数的 15%

计算。 
3,000 6 

扫描仪 
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编制人数的 5%计

算。 
4,000 6 

投影仪 
配置数量上限按单位编制人数的 5%计

算。 
10,000 6 

照

相

机 

普 通 照 相

机 
根据机构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。 4,000 

6 单 反 照 相

机（含镜头

等配件） 

每个单位可配置 1 台。 10,000 

空

调

设

备 

中央空调 

（ 含 多 联

机） 

按楼层和面积，根据专业标准配置。 1000 元/平方 15 

分体空调 

使用面积 8 至 14 平方米房间 1 匹挂机

1 台。 
3,000 10 

使用面积 15 至 23 平方米房间 1.5 匹挂

机 1 台。 
3,5000 10 

使用面积 24至 34平方米房间 2匹挂机

1 台。 
5,000 10 

使用面积 35 至 42 平方米房间 2.5 匹挂

机 1 台。 
7,500 10 

使用面积 43至 50平方米房间 3匹挂机

1 台。 
9,000 10 

使用面积超过 50 平方米房间按实际情

况综合考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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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盐城工学院通用办公家具配置标准表 

 

资产 

品目 
数量上限（套、件、组） 

价格上限

（元） 

最低使

用年限

（年） 

性能 

要求 

办公桌 1 套/人 2500 

15 充分考虑办

公布局，符

合简朴实

用、经典耐

用要求，不

得配置豪华

家具，不得

使用名贵木

材。 

办公椅 1 套/人 800 

沙发 

每个处级办公室可以配置 1 个

三人沙发或 2 个单人沙发。其

他办公室视使用面积，人员数

量及功能适当配置。 

4000 

茶几 

处级办公室可配置 1 个茶几，

其他办公室视使用面积及人

员数量配置。 

1500 

接待椅 

处级办公室可配置接待椅 2

张，其他按照工作需求合理配

置。 

800 

书柜 
处级办公室可以配一组，其他

按照工作需求合理配置。 
1000 

文件柜 按照工作需求合理配置。 1000 15 

保密柜 
根据保密规定和工作需要合

理配置。 
3000 20 

会议室 

家具 

会议桌 
按照会议室使用面

积合理配置。 
1200 元/平方米 

15 

会议椅 
按照会议室使用面

积合理配置。 
500 元/把 

      

备注： 

1. 本标准所称通用办公设备、家具，是指普遍适用于单位，满足办公基本需要

的设备、家具，不含专业类设备、家具。 

2. 通用办公家具的购置总价不突破《江苏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

办公家具配置标准》（苏财规〔2017〕17 号）文件规定的价格上限标准。 

 


